
澜沧县糯福等区拉祜族家庭制度调查

斤，收谷

心常宋 李 娃

宋恩常

（拉祜族）调查

整理

人口中，拉祜族人口为澜沧县是拉祜族聚居县，在全县 人。澜沧的

拉祜族主要分为拉祜西和拉祜纳两支，拉祜西多半分布在谦六、东和、南岭、雅口、营

盘、酒井、糯福和文东等区境内；拉祜纳多半分布在上允、富邦、木戛、竹塘、拉巴、

东回和南岭等区境内。

年改土归流，设保甲长制。解放后，

澜沧糯福区巴卡乃、芒糯、南波底、南段和龙竹篷等是拉祜西的村寨，在一百五、

六十年前相继建立的。在迁来上述的地区前，则居住在景谷县的牛尖山。这些村寨是孟

连傣族封建土司召根海的领地。傣族土司在拉祜族原有的“卡些”基础上，设“鲜”，

大的村落设“鲜弄”、“叭”。在傣族土司统治时期，这些村落归南段头人管辖，设

“叭弄坎”、“信波勐”、“哈章摆勐”等。

分为巴卡乃和南段两乡。

直到解放时，拉祜族的农业仍然停滞在刀耕火种阶段，主要生产工具是砍刀、铁

锄、播种用的铁尖棍，使用铁犁仅五、六十年。土地以村为界，旱地仅有使用权，占有

土地的方式是圈占，通常是剥下树皮为记，但园地、宅地和水田已私有。各村都有自己

的铁匠，负责为各家修理铁器，每年各家付铁匠稻谷二斗，或帮劳动二至三天。在播

种、收获季节各家间普遍进行换工协作，主人杀鸡或杀猪招待。村有村公谷，在收获后，

由各家交出，则归头人保管。

元；对村内的头人

在傣族封建土司统治下，产生一系列的封建捐税。以村为单位，每年向孟连土司送

松明、烧柴、猪肉、松鼠、糯米粑粑，另外还以家为单位，交半开

要交稻谷和鸦片，每年服劳役二至三天。

由于在拉祜族成员内部，占有生产资料已产生分化，所以雇佣、借贷等剥削关系和

贫富分化已经产生，盛行雇长、短工，不过，雇工仍然在互助形式的掩盖下进行。借贷

的主要形式是放秋谷和放秋烟。所谓放秋谷、放秋烟就是在缺粮季节放半开，例如：放

斗或鸦片半两；放猪肉元，秋天收鸦片 两；放盐半开 斗

两。

斤，收谷

或鸦片

随着佛教传入拉祜族社会，在拉祜族社会内部父权不断增长，男子在家主持祭家

神，对外代表家庭，因此家长在家中享有各种特权，家庭成员每年送给家长一斗至数斗

谷子，每逢初一、十五和年节并向该家长送香、蜡各一根。在整个村落供寨神，每年集

体祭祀寨桩，寨桩上画着图画。每寨建佛堂，供释迦、弥勒、观音等，委任“波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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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澜沧县糯福区巴卡乃寨拉祜族家庭形态

公尺。

理佛堂，大佛堂则由“改梦”管理。不过固有的宗教已同大乘佛教结合在一起，因长期

以来就受到白、彝、汉等族的影响，六月二十四过火把节，八月十五日过中秋节。

直到解放初，婚姻仍然实行从妻居。求婚方式极简，男子委托媒人携带茶、烟各一

包至女家，如女家同意，便收下茶、烟。丈夫死，女子可以同丈夫的兄弟结婚。村中有

公共墓地，从妻居的男子死，则葬在公共墓地里。女方可以借各种理由，把男子赶走，

如女方主动，女方出银 两送给丈夫；如男方

主动，则出银 两送给女方。男女共同所有的财

两，半两送给卡些，半两送给媒人，

两，半两送给卡些，半两送给媒人，

产实行平分，至于子女，有按性别分的习惯，女儿归母，男儿归父，但实际上多归母亲。

关于拉祜族现行的亲属称谓是这样：

“阿尤帕”；儿子、

母称“阿妈”；父称“阿爹”；伯母、婶母和姨母称“阿梅”；伯父、叔父、姨父

称“阿帕”；舅母和姑母同称“阿尤”；舅父称“吴直”；姑父称

侄、外甥都称“亚巴”；女儿、侄女、外甥女同称“亚米”；姐、堂（从）姐、姑表姐

和姨表姐同称“阿尾妈”；妹、堂（从）妹、姑表妹、姨表妹同称“阿里妈”；兄、堂

（从）兄、姑表兄、姨表兄同称“阿尾帕”；弟、堂（从）弟、姑表弟、姨表弟同称

“阿里帕”。

巴卡乃寨已有

第四代是李开。李开一直担任到解放。

年的历史，最初是芒糯的班考。开始仅有岩朱、扎波依、娃角帕

和扎布内（讲述者已适应父系观念，按父系成员讲）等四家。岩朱的女儿有那木、那

努、那期、那娃；儿子有扎俄、扎阿、牙杜、扎布底、扎努、李斯、扎娃、扎波和扎列

等。孟连傣族土司一开始便委任男成员担任巴卡乃寨头人，并实行世袭制。巴卡乃最早

的卡些是岩朱，第二代是扎俄，第三代是老大，

据说扎俄是岩朱的儿子，老大是扎俄的儿子，李开是扎俄的侄子。娃角帕家担任宗教头

人，宗教头人称“卓巴”，佛教传进巴卡乃已经有三代的历史。

巴卡乃寨拉祜族的生产技术，在岩朱时尚没有犁耕，还完全保持刀耕火种。直到六

十年前才出现水田，有了牛耕。在出现水田之后，开始有买卖水田的现象，但旱地仍无

买卖现象。全村有两个铁匠，负责修理铁工具和制造镰刀，打镰刀所需的铁原料购自邻

近缅甸境内的孟养。由于铁匠负责为全村各家修理打制铁工具，各家每年为铁匠从事劳

动三天作为报酬，即挖地、除草和收获各一天。巴卡乃寨拉祜族进行刀耕火种所需的铁

刀购自孟连，但铁锄、铁犁铧却购自缅甸的孟养。

巴卡乃同芒糯和南波底各寨之间存在寨落的界限。

根据巴卡乃寨拉祜族老人那卡、那波和李斯等提供的解放前后的家庭形态资料，略

加归纳介绍于下：

人，以女主人那期和丈夫协卡为中心，包括他们已婚的女（一）那期家：成员

公尺，宽儿、儿子及其子女所组成。全家公共房屋是干兰式，上下两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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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房中间置 个火炉。格，即房内分

那期次女那木家庭成员组成是：那期，那期丈夫协卡，本村人，来那期家结婚。

朱，那木朱丈夫扎保，本村人，来那期家结婚；那木朱长子李保，李保妻亿那，本村

人；李保长女那戈、次女那斯、三女那俄、四女三妹，长子扎多、次子 ；那木朱次

子扎娃，扎娃妻那楼，是拉祜普（拉祜族支系）；扎娃长女那波斯、次女那俄、儿子

；那木朱三子雅巴，雅巴妻那楼，是拉祜普；雅巴儿子李斯、女儿 ；那木朱四子

扎腊，扎腊妻小那木朱；扎腊女儿那斯波；那木朱长女那海，那海丈夫扎海，本村人，

；那木朱三女那波，那波丈夫扎来那期家从妻居；那海长女那腊、次女 、儿子

那期三女那腊，那腊丈夫李朱，班角人，来那多，是拉祜普；那波女儿亿妹、

；那腊次子李斯，

那多、那娃和那斯；

老三和扎娃；

那娃；李斯；那海； 那俄；那腊；

；扎楼长子扎提、次子期家从妻居；那腊长子扎楼，扎楼妻

、三女李斯妻那波；那腊三子扎波斯，扎波斯妻阿米；扎波期长女那卡波、次女

；那腊四子阿亿波，阿亿波妻那提，是拉祜普，阿亿波儿子扎提波；那腊长女那俄，

那俄丈夫扎斯，班角人，来那期家从妻居；那腊次女那卡底，那卡底丈夫扎波，班角

斯、儿子扎娃，扎娃妻那提，扎娃长子李期、次子

人，来那期家从妻居；李朱姐姐的儿子老三，老三妻三妹；老三长女那提、次女那波

那期四女那多，那多丈夫欧

居；那娃女儿那哥亿、儿子

保，本村人，来那期家从妻居；那多长女那娃，那娃丈夫扎多，扎多本村人，来那期家从妻

；那多次女那斯，那斯丈夫李朱，本村人，来那期家从妻

居；那斯长子李大、次子扎木、女儿那斯波； 那期次子扎俄，扎俄妻那协，南段人；

扎俄长女李妹、次女那多、儿子老三；

那期侄女那

那期三子扎波，扎波妻那努，本村人；扎波长

子扎斯，扎斯妻那俄，是拉祜普；扎波次子扎朱，扎朱妻亿协，本村人；

米西，那米西儿子扎若，扎若妻 ；那米西女儿那腊，那腊丈夫斯吐巴。

那斯火炉在公共房屋中，通常是共同生活和个体生活的单位。

扎波、那木朱、那波、雅巴和扎腊；

个火炉分布是：

扎腊、阿亿波、扎波斯和那卡底；和扎俄；

那米西和那腊；扎斯、扎朱、老三和扎娃；

李斯；

那海、李保、扎

那俄。在大家庭里，已经分化出许多不同的个体“底谷”娃、亿那和扎楼；

个生产和生

（个体家庭的胚胎形态），因此，同一个火炉里的成员并不一定是共同生产的集体，而

每对夫妻及其未婚的子女多半是生产和生活的单位。在那期家已经分成为

活单位：那期和扎俄、那木朱和扎腊、那腊和那卡底、那米西、扎若和那腊、那海、亿那、

那波、雅巴、那俄、扎楼、李斯、扎波斯、阿亿波、扎娃、那娃、老三。年老父母通常

与其中一个已婚女儿共同生活，例如那期和扎俄是母子；那木朱和扎腊是母子；扎腊和

那卡底是母女；那多和那斯是母女；扎波和扎斯、扎朱是父子。

那期家有 个火炉，分为

个

个生产、生活单位，除去节日或者农闲季节外，许多家

庭成员是住在“叶布”里。“叶布”最初是在耕地上供劳动时居住、休息的临时房屋，

但随着拉祜族社会个体经济的发展，而许多叶布便发展为最初的个体家庭房屋。在那期

家除去那期、扎俄、那多、李保和那斯等耕地接近公共房屋而尚无叶布外，全家有

那木朱、雅巴、扎保、那波和扎腊；叶布。拥有叶布的成员是

亿那；

那腊、那卡底和阿亿

扎 娃；那米西、扎若和那腊扎波、扎斯和扎朱；波；

扎波斯； 扎楼。父母象在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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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次女那杜；

是：那提，那提丈夫扎俄；

（二）那提家：

那提三女那努，那努丈夫小扎俄，

本村人，来那提家从妻居；那努女儿那朱，那努长子李朱、次子卡波；

巴，雅巴妻那波，本村人，雅巴女儿那斯波，儿子扎腊。

格，内置 个火炉。那提及其丈夫扎俄占一个，女儿和儿子

格由那提夫妻、阿米夫妻、那腊夫妻、雅巴夫妻各占一个底

谷，次女那卡和三女那努共同占有一个底谷。那提夫妻同三个已婚女儿保持共同生产，

共同生活，但那提已婚儿子雅巴则过个体生活。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在耕地上都有自己

的叶布。

那提和扎俄相继于

分配情况是：长女阿米分到黄牛

斗种面积；三女那努分到黄牛

头，无力维持生活，靠帮工补助。 扎布斯有水牛雅巴有水牛

头、马

匹、骡

头、黄牛 头、马

那多有水牛

雇短工，贩卖鸦片，放债、放谷和鸦片。

那有水牛

那波有水牛

房屋里一样，一般是同一、二个已婚女儿或儿子居住在叶布里。前面材料便可以说明，例

如雅巴、扎波、扎腊和那波是那木朱的子女；阿亿波和那卡底是那腊的子女；扎斯、扎

朱是扎波的儿子；扎若、那腊是那米西的子女；扎娃是老三的儿子。

经呈现贫富分化。他们的家庭成值得注意的是，到解放前，在那期公共房屋内部已

员虽属于一个公共房屋，但因生产多已过渡为个体，以及社会商品交换的不断发展，在

家庭成员内出现了贫富分化乃至产生诸剥削关系。贫富分化首先反映在各底谷间占有作

为主要财富的牛、马数量悬殊，其次反映在雇佣和借贷方面。

头、黄牛

斤）并大量种植鸦片，放债或出售；在生匹、水田

那期及其丈夫协卡继承母亲的财产。解放时他们占有水牛

斤种面积（每亩约需种

产季节通过原始换工互助雇短工，以负责供给衣食的形式收纳丧失独立进行生产条件

的扎拉、扎俄内，常年为其劳动，类似家庭奴隶。拉祜语称那期和协卡为“阿加协巴”

或“周协巴”，意思是富裕户。那期儿子扎俄，由于和那期共同生活，经济状况也完全

同于那期。 头、黄牛那木朱拥有水牛 匹，一面从事贩卖鸦片和生头、马 匹、骡

那腊有水牛铁，雇短工，放债，放谷；扎腊和母亲那木朱共同生活，经济状况相同。

匹、骡

头、黄牛

匹，每年除雇短工外，还利用货币半开在缺粮季节进行买青

匹，占有水田，苗，秋天收谷和鸦片。

头，雇短工。

头、马

亿

匹，雇短头，雇短工，放债。头、黄牛

头，生活自给。工，放债。 头，生活自给。

那米西每年帮那木朱、那腊一段时间，维持生活，拉祜语叫“哈协巴”，意思是困

那俄有水牛 扎头，尚不能独立维持生活，帮母亲那腊劳动，解决生活。难者。

头，但不能独立维持生活。楼有水牛 扎娃有水牛 头，不能维持生活，靠帮工补助。

头，不能维持生

活，为妻那米的舅父劳动。

人，由那提的三个已婚女儿和一个儿子及其子女组成。其成员

那提长女阿米，阿米丈夫李朱，本村人，来那提家从妻

居；阿米长子李斯、次子扎波，长女那腊，那腊丈夫扎斯，本村人，来那提家从妻居；

那提次女那卡，那卡女儿亿那；

那 提 儿子 雅

那提的公共房屋分成

占一个，用于养猪一个。

年死去后，大家庭解体。耕畜和水田在姐妹和兄弟间平分。

头、水田

头、水牛

头、水田

头、水田

头、马

那海有黄牛

李斯有水牛

那波有水牛

斗种面积；次女那卡分到黄牛

斗种面积；儿子雅巴分到黄牛

匹、骡

头、水牛

头、黄牛

头、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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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解体。

个已婚女儿、儿子及其子女组成。其成员是：七

头、水牛

头、水牛

阿鲁妹家分为

三女那卡多、四女那多、五女那朱；

七妹、扎波提有黄牛谷卖工负债。

那多有黄牛、水牛各 扎 楼 因 粮 食 不头。

头、水田 斗种面积；房屋由次女那卡继承。

头、水牛 头 、 马那提、扎俄在拉祜族社会中是富裕户，在他们死前有黄牛

匹，常年雇有类似家庭奴隶的长工二人，并经常通过原始换工互助的方式雇短工，放

头、马

谷，放债。由于扎俄是村中头人，享有向群众派劳役和派款的特权。那提的女儿和儿子

匹，雇短工，放谷、放钱、放鸦

头，头，进行雇工，放债；那提三女那努有水牛

头、马 匹，进行雇工，放谷，放

钱和放鸦片。仅有那提次女那卡生活贫困，在姐姐阿米家帮助劳动。

（三）阿鲁妹家：

员是：阿鲁妹，阿鲁妹丈夫扎努；

人，由阿鲁妹的三个已婚女儿和两个儿子及其子女组成。其成

阿鲁妹长女那波，那波丈夫扎列，南波底人，来阿

那若，那波长子扎提、次子扎若；

鲁妹家从妻居；那波长女那斯，次女那阿，那阿丈夫李卡波；那阿儿子小李卡波，那波

阿鲁妹次女那提，那提丈夫扎楼比，那提儿子和三

女扎波；

斯、次子扎卡波；

阿鲁妹三女李妹，李妹丈夫老大，本村人，来阿鲁妹家从妻居；李妹长子扎

阿鲁妹儿子岩卡，岩卡妻三妹，岩卡长子老大、次子扎斯、女儿那

阿鲁妹次子扎俄，扎俄妻那木，子扎提、女儿那提。楼；

格，内置 个火炉。“格”的具体分配：阿鲁妹、扎努各占一个底

谷，那波、那提共同占一个底谷，李妹和岩卡共同占一个底谷。除扎努外保持共同生产

和共同消费的生活。仅扎努有水牛一头，其他阿鲁妹、那波、那提、李妹和岩卡等每年

已开始卖工，解决粮食不足。阿鲁妹家

（四）七妹家： 人。由七妹的

妹，七妹丈夫扎波提； 七妹长女那波，那波丈夫扎波，那波长女那多，那多丈夫扎

朱，那多长子扎斯波、次子扎努、女儿小那多；那波次女那提、三女那斯、四女那木、

五女亿那、六女那列；

七妹未婚女儿那布、那列；

七妹次女那阿，那阿丈夫扎楼，那阿长女三妹、次女那斯波、

七妹长子李斯，李

七妹次子

七妹三子扎楼，扎楼妻那娃，扎楼子扎俄、女儿

斯妻那朱，李斯长女那努、次女那布斯、三女那多、长子扎提、次子李波；

扎娃，扎娃妻那努，扎娃儿子扎斯；

七妹侄扎楼，扎楼妻阿米，扎楼长女朱妹、次那斯； 七妹四子扎海，扎海妻那多；

女那列、长子扎努、次子李斯。

七妹家房屋分为

个火炉。家庭的生产、生活形态分成两种，七妹、

格，七妹、李斯各占一格，那波、那阿合占一格，两个扎楼合占

一格，扎海、扎娃合占一格。内置

那波、扎娃和扎海等保持集体生产，共同消费，而那阿、李斯和两个扎楼则进行个体生

产、生活。全家除李斯、扎楼、那多有叶布外，其余平常均住公共房屋。大家庭维持到

年七妹丈夫扎波提死时为止。

贫 困 的 底各底谷的经济状况：各底谷占有的财富不等，富裕的底谷雇工，放债；

头、水牛 头、马 匹，贩卖鸦片，雇有类似家

庭女奴隶一人，通过换工互助雇短工。七妹长女那波与父母共同生活，继承父母水牛

头。 头、水牛 头。 扎

头，放债，雇工。

李斯继承父母水、黄牛各一头，自己通过贩卖鸦片购黄牛

娃有黄牛、水牛各

也同样是富裕者，长女阿米有黄牛

片；阿米长女那腊有黄牛、水牛各

进行雇工，放债；那提儿子雅巴有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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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生产，于是家庭分化为集体和个体两种形态。

那列四女那提，那提丈夫扎卡，

、儿子扎斯； 那列六女小那

那 列 三 子

形态在

头、马 匹，雇

那楼、那列；

扎腊有水牛 头，

足，靠卖工换粮。

（五）那列家：有

那列，那列丈夫牙杜；

那列次女居。那卡波儿子扎俄、李三、扎

提、女儿保妹；

阿米，阿米丈夫扎楼，本村人，来那列家从妻居；阿米儿子扎努、卡波、扎杜、扎波

那列三女三妹，三妹丈夫扎俄，本村人，来那列家从妻居；三妹女儿

；

那列五女那斯鸠，那斯鸠丈夫扎努，

大妹、那克、那多、那亿、儿子扎若、扎娃、扎

那提女儿那波、亿那、那木、阿妹、儿子李朱；

、次女

那列长子扎鸠，扎鸠妻那斯列，扎鸠女儿那

南波底人，来那列家从妻居；那斯鸠长女

列，小那列丈夫已死，那列儿子老大；

那列次子扎斯未婚；俄、那娃、那阿、那腊，儿子扎斯、扎波、张保；

扎海，扎海妻阿米，扎海儿子扎卡波、女儿那斯朱。

那列家房屋分成

个火炉。生产、生活

格，那列、那斯鸠合占一格；阿米、三妹合占一格；小那列、扎

海合占一格；那卡波、扎鸠和扎斯各占一格；供祭祀用一格；内置

年前保持集体生产，共同消费， 年后，因那卡波和扎鸠先后分出，实行

年大家庭最后解体。

头、水牛家庭经济状况：那列、牙杜有水牛 头，阿米有黄牛

短工，而那卡波、扎鸠、三妹、那提、那斯鸠、小那列和扎海等贫困。

（六）那努家：

李斯，南波底人，来那努家从妻居。

人，由那努的已婚儿女及其子女组成。其成员是：那努，那努丈夫

那努长女那代，那代丈夫扎楼，本村人，来那努

那努未婚女家从妻居，那代女儿那俄、李妹、那朱、那卡波； 那努

列、四妹，扎波外出结婚后迁回母家； 那戈、

长子扎波，扎波妻亿卡，扎波儿子扎俄、牙波提、卡保、扎娃，女儿那朱提、那若、那

那努次子扎腊，扎腊妻那木，扎腊女

那努三子老三，老三妻那斯波、那若、亿那，儿子扎努、扎腊外出结婚后迁回母家；

那提，老三女儿那娃； 那努四子扎杜，扎杜妻亿朱，扎杜长子扎卡波，扎卡波妻那

朱，次子李保、三子扎保、四子扎波、五子李卡、六子扎保底、扎杜长女那俄、次女那

楼。扎杜外出结婚后迁回母家。

那努家房屋分为

格。内置

形态。

格，那代、扎杜、扎波、扎腊各占一格，那努、那列，共占一

个火炉。全家除那努、那列、扎腊还保持集体外，其余各底谷已分解为个体

年那努死，全家最后解体。

头，贩卖鸦片，放债。那努有黄牛 头、水牛 那代有黄牛

匹、骡头、水牛

各底谷经济状况：

头、马 匹，放债，经商，雇长工扎卡波。

放债。

人，由那木的已婚儿女及其子女组成。其成员是：那木，那木丈

扎波等贫困。

（七）那木家：

夫扎代。 那木次那木长女那波，那波丈夫扎戈，那木女儿那波、那海，儿子岩比；

那木女那朱斯，那朱斯丈夫牙普，那朱斯女儿那透、那保、那斯，儿子扎斯、阿协；

三女那楼，那楼丈夫扎发，那楼女儿那朱斯；

儿阿米，儿子扎楼、扎腊；

那木四女那卡，那卡丈夫扎木，那卡女

那木五女那斯，那斯丈夫李为，那斯儿子李波、扎波、扎

人，由那列的九个已婚女儿、儿子及其子女组成。其成员是：

那列长女那卡波，那卡波丈夫扎腊，本村人，来那列家从妻

、李九、女儿那代、牙妹、亿那、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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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 头、

那木长子牙娃，牙娃妻亿协，牙娃女儿那波、四妹，儿子扎斯保、扎娃，女儿那波；

那木次子扎俄，扎俄妻那代，扎俄儿子李斯、扎腊、扎代。若、李卡；

头 ； 那波、那卡、那斯、扎

头、水牛

格，那木、那朱斯、那布和扎楼各占一格，那卡、那斯住于扎楼那木家房屋分为

巴的班考里。

产。

和

头，雇工，放债；匹、水牛那木有马

头、水牛斯有黄牛

那朱

头、水牛

俄、扎楼等贫困。

人，由那木的已婚女儿和儿子组成。其成员是：那木，那木丈（八）那木斯家：

夫李斯；

大、扎努、扎娃；

那木长女那斯波，那斯波丈夫扎海，那斯波女儿亿那、那楼、那若，儿子老

那木次女二妹，二妹丈夫扎斯波，二妹女儿那多，儿子老大；

木三女那提，那提丈夫扎波提，那提女儿小那木、那波，儿子扎努、李保、扎斯；

木长子李保，李保妻那透，李保儿子扎俄、扎楼、扎波，女儿那努；

透、扎若； 那木未婚女儿那娃。

那木李斯家房屋分为

那提占一格。内置

格，那木、二妹和那娃合占一格；那斯波、李保合占一格；

个火炉。家庭生产分化为两种形态，那木、二妹共同生产，那斯

波、那提和李保等进行个体生产。

头、骡马各

年李斯死，将牛分给那斯波、那提一部分外，其

匹，则由那木和未婚的女儿那娃因迁居带走。李斯余的黄牛

头、水牛死前，那木放债，雇工。那斯波继承父母黄牛 头；那提继承父母的水牛

头。

人，由那俄的已婚女儿及其子女所组成。那俄，那俄丈夫扎列；（九）那俄家：

那俄三女姓；

那俄长女那斯朱，那斯朱丈夫扎杜，那斯朱女儿那卡底、那多、那列，儿子扎斯、扎

扎俄次女阿波，阿波丈夫扎列，阿波女儿那协、那楼、那腊、那

那布斯，那布斯丈夫岩朱，那布斯女儿那米、那戈、那斯波、亿那，儿子李斯；

长子李开，李开妻那斯，李开女儿那卡波、那朱、那腊，儿子李斯保；

扎保妻亿那，扎保儿子扎斯波； 那俄未婚儿子李保、扎楼、扎

那俄家房屋分为 格，那俄、那斯波合占一格；那斯朱和李开各占一格，内置

年分家。据说那俄原来继承父母的黄牛达

火炉。那俄、阿布、扎保等共同生产，那斯朱、那布斯、李开按底谷单独进行生产。

头、水牛

头、黄牛 头、马时仍有水牛

斗种水田；分给那布斯水牛

斤）种的水田，分给阿布水牛

头；分给李开水牛

匹。匹，分给李保马

头、黄牛

家庭内部各底谷的经济状况：那俄是富裕户；阿布后来经济衰落，牲畜

头、马匹、水牛

头、马有黄牛 头、水牛

工；那布斯、扎保、李保等因赌博经济衰落。

（十）那努家：

头水牛

年前，除那木和扎楼仍保持共同生活外，其余各底谷已分解为个体生

年那木死，大家庭最后解体，根据那木遗嘱，房屋由那朱斯继承，而

斤种的水田分与那木儿子扎楼。

那木家内部各底谷的经济状况：

头，雇工，牙娃有黄牛

头、黄牛

斗（

那俄

头 、匹、

头、水牛

那俄次子扎保，

个

头，曾雇扎若为长工。到分家

头、马

仅 剩 马

匹，雇工，放债；李开头；那斯朱有黄牛

匹、骡 匹，雇李保、扎透、老大、那斯波、阿米等为长

人，由那努已婚女儿、外甥女、儿子及其子女组成。其成员是：那

那

那

那木未婚儿子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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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布有水牛 头、马

年分家，那努、那波、那列等各分到水牛 匹、水田 斗种面积；那斯、李头、马产。

斗种面积。斗种面积；那卡布分到水田波各分到水田

家庭各底谷的经济状况：那努丈夫李开担任寨卡些，享有派劳役的特权。那列与那

努共同生活；那努长女那斯有黄牛 头、水牛 头、马 匹、骡 匹，放债，雇工；那

匹；扎斯，生活贫困帮工。

人，由亿那的已婚儿女组成。亿那，亿那丈夫扎波；（十一）亿那家： 亿那长女

个火炉。二妹、扎阿住在阿列帮的“班考”（生产季

阿米，阿米丈夫扎腊，阿米女儿那若、那透、那斯、亿协； 亿那次女二妹，二妹丈夫

岩协，二妹女儿亿那，儿子扎努；

亿那长子扎俄，扎俄妻三妹，扎俄儿子

亿那三女那多，那多丈夫扎杜，那多女儿那斯保；

亿那四子扎阿，扎阿妻那腊，扎阿女

亿那次子扎戈、三子扎木外出儿那努、那克、那斯、那斯波、那杜，那波儿子扎透；

结婚未归。

格，内置亿那家房屋分为

年分家。

节在田间休息、饮食和居住的临时房屋）里。亿那和三女那多共同生活，阿米、二妹、

扎阿、扎俄等分别独自进行生产，

头，是亿那继承自母亲；扎阿有黄各底谷的经济状况：亿那和那多共同生活，有水牛

头；阿米丈夫扎腊通过经商活头、水牛牛

头。动买进黄牛

头，继承自妻那腊的父母；二妹有水牛

头、水牛

（十二）那俄扎列家：

长子扎克，扎克妻那努，扎克女儿那阿、那楼、那若、儿子扎波；

六妻那波，老六儿子老大、扎俄，女儿那娃；

个火炉。生产全部按底谷进行。

头；扎克有黄牛

那俄家房屋分为

头、水牛 头、马

匹，经商，雇扎斯为长工。匹、骡

人，由那俄已婚的儿子组成。那俄，那俄丈夫扎列； 那俄

那俄次子老六，老

那俄未婚儿子扎斯波、扎

格，内置

头、水牛 匹；老经济状况：那俄有黄牛

六贫困。

人，由那斯朱和已婚的儿子组成。家庭成员是：那斯朱，那（十三）那斯朱家：

斯朱丈夫扎发；那斯朱儿子扎俄，扎俄妻那透，扎俄女儿那斯波、那波、儿子扎努。扎

俄与那斯朱共同生活。

头、马那斯朱有黄牛 头、水牛

（十四）那朱家： 人，由那朱已婚儿女组成。其成员是：那朱，那朱丈夫扎腊；

若，儿子扎杜保、扎保底、雅巴

那朱长女那楼，那楼丈夫扎努，那波女儿那戈、小那波（小那波丈夫扎斯波）、那

那朱次女那波女儿那卡底、那朱、那木，儿子扎

位；那斯、李波是一个集体单位；那卡布、那米、大妹和扎斯等则按底谷进行个体生

个火炉。在家庭里那努、那波、那列是一个集体生产单格，内置那努家房屋分

李波妻那克，李波儿子李朱、李保。

那努外甥李波，那努长子扎斯，扎斯妻协鲁妹，扎斯儿子扎透；那米女儿小那米；

妹，大妹丈夫扎阿，大妹女儿那俄，儿子李保； 那努外甥女那米，那米丈夫小李开，

夫雅巴； 那努四女那波，那波丈夫李开，那布女儿那斯朱，儿子老三； 那努五女大

次女那卡布，那卡布丈夫扎努，那卡布女儿二妹，儿子扎若； 那努三女那列，那列丈

努，那努丈夫李开； 那努那努长女那斯，那斯丈夫阿协，那斯儿子扎斯保、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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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扎欧、

那阿家的房屋分成

头，财产由那朱继承。

（二十）那楼家：

列、扎腊。

（二十一）那斯家：

次子扎发，扎发妻那戈。

（二十二）那阿扎若家：

二妹有黄牛 头、水牛

个火炉，维持集体生产直到 年。

头。

匹；李波有水牛 头、马 匹；扎娃有水牛头、马

（十六）那甲家：

丈夫扎俄； 那甲次

那甲长子李斯，李斯妻那列，李

斯女儿小那列、那厄、那斯、那波，儿子岩斯、岩协、老三；

二妹，扎波儿子扎努、岩协。

格，内置那甲家房屋分为

人，由那发已婚的女儿组成。其成员是：那发，那发丈夫李（十七）那发家：

保；那发女儿那努，那努丈夫老大；那努长女那阿，那阿丈夫扎俄，那阿女儿那腊；那

努次女那木、三女那波、四女那斯波，那努儿子扎波、扎娃、扎杜。

年。那努有黄牛、那发家房屋分为 格，内置

头、马

个火炉，全家保持集体生产到

水牛各 匹。

（十八）那海家： 人，由那海和已婚女儿组成。其成员是那海，那海丈夫扎娃；

那海长女那德，那德丈夫扎斯，那德女儿李妹、那木，儿子老大；那海次女那阿，那阿

嫁出；那海未婚儿子扎提。

头、水牛

人，由那阿已婚儿女组成。其成员是：那阿，那阿丈夫扎若；

那德继承那海黄牛

（十九）那阿家：

那阿女儿那朱，那朱丈夫扎楼，那朱女儿那腊、那波，儿子扎期，扎期妻那朱提，扎期

女儿

格，内置 个火炉。扎期住在那楼帕帮的班考。那阿有水牛

二妹次子岩协，岩协妻

那腊、那卡多，儿子扎斯波、扎

个火炉，扎楼住在汉家邦的班考里。那朱、那波和卡

匹，其中，水牛黄牛各 头，头、马

那朱长子扎楼，扎楼妻那波，扎楼女

那朱次子卡保，卡保妻那若，卡保子李斯。

透、李斯；

波、李朱；

格，内置那朱家房屋分为

年分家。

头、黄牛

保保持集体生产，那波、扎楼实行个体生产。

各底谷的经济情况：那朱有水牛

头。那波和那楼贫困。是那朱继承母亲的遗产。那朱放债，雇长工。卡保继承那朱水牛

（十五）二妹家：

楼；

人，由二妹四个已婚儿子组成。其成员是：二妹，二妹丈夫扎

二妹长子李波，李波妻那波，李波儿子扎斯波、扎透；

二 妹 四 子 扎那俄，岩协儿子李保； 二妹三子扎杜，扎杜妻那楼，扎杜女儿那努；

娃，扎娃妻那列，扎娃女儿那透、那楼、儿子岩斯。

二妹家房屋分为 格，内置 个火炉。全家仍保持集体生产。各底谷的经济状况：

头，是

扎娃妻那列继承父母遗产；岩协和扎杜贫困。

人，由那甲已婚儿女及其子女所组成。其成员是：那甲，那甲

那甲长女那海，那海丈夫李斯，那海儿子小李斯、李开、阿三；

女阿多，阿多丈夫扎若，阿多女儿朱妹、儿子扎努；

那甲次子扎波，扎波妻

人，成员是：那阿，那阿丈夫扎若；那阿长子扎克，扎克妻那

人，成员是：那斯，那斯丈夫扎俄，那斯长子扎卡保，那斯

人，成员是：那楼，那楼丈夫扎若，那楼女儿那海、儿子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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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仅

多，那阿次子李夫、三子扎木、四子扎列。

家材料反映了，直到解放初期，在巴卡乃寨拉祜族的家庭形态中还保持母

权制的某些残余。这种残余表现为许多男子仍然过从妻居生活，但不少已经过渡到在妻

家生活一段时间后，迁回母家，因此，形成了兄弟姊妹共同住一个公共房屋的现象。在

生产、生活方面个体家庭已冲破集体的躯壳。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底谷间产生了贫富

分化，主要反映在占有土地、黄牛、水牛、骡马和粮食的不平衡，出现了借贷和雇佣关系。

不过借贷和雇佣，特别是雇佣还常常通过原始互助形式，掩盖正在产生的剥削关系。孟连

傣族土司和国民党保甲长制度，在政治上给予头人各种特权，加速了剥削关系的发展。巴

卡乃的拉祜西同附近的拉祜普互通婚姻，促进了男子从妻居习俗的改变。因为在拉祜普

社会母权消失较早，较快。在上述材料中，我们就发现不少拉祜西男子娶进拉祜普的女

子为妻。例如：扎努的妻阿鲁妹、扎波底的妻七妹、李开的妻那努、扎列的妻那楼、扎

俄的妻那斯、扎若的妻那阿等都是娶来的拉祜普女子。随着私有财产的产生，封建制度

的直接统治，使父权在家庭内部不断增长。因此，根据母权制原则家庭以女主人的名字

命名的传统早已开始发生变化，开始出现用从妻居的男子名称呼家名，例如：那期家正

在改为协卡，那提家正在改为扎俄家，那木家正在改为扎努，那列家正在改为牙杜，那俄

家正在改为扎列家，那斯朱家正在改为扎发家。当然男子被任命为村落头人，并且实行

世袭制以及娶进拉祜普女子为妻，在客观上都有利于父权的建立和发展。

年春，在他们的家庭形态里仍然可以看到某些母系残余。

尽管巴卡乃寨拉祜族母系家庭已经解体，个体底谷正在变成个体家庭，特别是经过

了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教育，拉祜族家庭形态的落后残余有了明显的克

服，但一直到

年巴卡乃寨有

已婚姊妹住在一幢房屋里，这些家庭是：

那波家，

子扎波底、雅巴。

那阿家，

波底。

那腊家，

那楼丈夫老三。

那波家，

人，那斯波丈夫扎楼，那斯波女儿那若，那若丈夫阿三，那若儿子扎那斯波家，

人，那波抗，那波抗丈夫李波，那波抗儿子扎透、李三，那波抗女儿

斯、老二，那若女儿里妹。

那波抗家，

人，那卡底丈夫卡保，那卡底儿子扎戈、李斯，那卡底女儿那

依协，那波抗弟岩协，岩协妻那列，那列父亲扎努。

那卡底家，
；

人，那朱，那朱丈夫扎发，那朱长女阿米，阿米丈夫扎腊，那朱次女那

那卡底妹妹那列。

那朱家，

人，那透，那透丈夫扎朱，那透长女那多，那多丈夫扎波斯，那透次女

透，那透丈夫扎努，那朱未婚三女那斯，四女亿协，阿米女儿亿南。

那透家，

户母亲同已婚的女儿共同生活或者同户个体家庭，其中仍有

人，那波，那波丈夫扎努，那波次女那若，那若丈夫李斯，那波未婚儿

人，那阿丈夫扎波，那阿儿女那列、那波，那阿妹妹那若，那阿弟弟扎

人，那腊丈夫扎努，那腊儿子扎斯，那腊长女那卡底，那腊次女那楼，

人，那波四女那腊，那腊丈夫李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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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澜沧县糯福区芒糯寨拉祜族家庭形态

那楼，那透三子扎阿、四子扎娃。

那波家，

那朱家，

人，那波，那波丈夫扎列，那波长女那卡波，次女那列，那列丈夫扎

戈，那波儿子李朱、李开、张福。

人 那朱，那朱丈夫扎楼，那朱次女那德，那德丈夫扎列，那德儿子扎

斯，那朱三女那木，那朱儿子扎努。

此外，虽然巴卡乃寨拉祜族在生产、生活方面已经个体家庭化，但还存在两、三个

个体家庭共同居住在一幢房屋的现象。他们之间的关系通常是父母女儿、父母儿子、姊

妹和兄弟关系，例如

人仍同那若母亲阿米共同住一幢房屋。

那朱家，那朱女儿阿米本与母亲那朱共同生活，阿米女儿那若已结婚成为独立家庭，

但那若及其丈夫张保等

那列家，那列丈夫扎拉及其儿子扎楼同已婚的哥哥扎戈一家，扎戈妻那朱斯，扎戈

儿子张保、扎波、扎努等，共同住一幢房屋。

扎努家，扎努妻那努，儿子李保，女儿那多。扎努侄女那俄，那俄丈夫牙杜，那俄

女儿那戈、那波、儿子扎楼等同扎努一家共同住一幢房屋。

扎提家，扎提妻那卡保，扎提女儿那俄，儿子李斯。扎提三妹的女儿那斯，那斯丈

夫李保，那斯女儿那努等同扎提共同住一幢房屋。

那波家，那波未婚女儿那楼、那阿，儿子扎戈、扎努。那波已婚女儿大那阿，大那

阿丈夫扎努，大那阿女儿那波、那努，儿子扎卡波、李斯保等仍同那波共同住一幢房屋。

那卡底家，那卡底丈夫老五。那卡底已婚女儿亿南，亿南丈夫扎腊，亿南儿子扎

巴、扎波，女儿那卡保、那透、那楼等仍同那卡底共同住一幢房屋。

那朱家，那朱丈夫扎杜，那朱未婚儿子扎波、扎波底、李开，女儿那楼。那朱已婚

女儿那多，那多丈夫李斯，那多儿子扎斯。那朱儿子扎波，扎波妻那阿，那阿妹妹那

若，那阿弟弟扎波底，那阿女儿那列、那波。三个个体家庭共同住一幢公共房屋。

扎娃家，扎娃妻那列，女儿那透、那楼，儿子岩斯。扎娃弟弟李波，李波妻那波

抗，那波抗弟弟岩协，岩协妻那列，那列父亲扎努，李波女儿亿协，儿子扎透、李三等

共同住一幢公共房屋。

月调查年

芒糯（宛欧）寨的拉祜族最初由景谷牛尖山迁来，先到南段附近的尤利节，然后迁

到达木卡和糯扣。在糯扣居住四代。据说当时居住在糯扣的有那斯扎俄、那斯波、那列

扎楼、那波扎阿、那若李波和那 扎斯等六家，在一代以前，她们由糯扣迁到芒糯。

芒糯寨拉祜族的土地公有，仅占有使用权，最初还无寨落界限。直到五十年前才同

巴卡乃划村界。农业以刀耕火种和锄挖为主，犁耕还处于初期状态，约有六十年历史，

芒糯当时仅有三头水牛。但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饲养的水牛、黄牛头数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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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那斯丈夫扎俄。

约 尺，内分

公尺，内分约

随着产生剥削、产生阶级。

芒糯寨拉祜族的家庭虽已出现父系，但仍以从妻居为主。因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傣族土司制度和国民党的统治，以及周围已进入父权社会各民族的影响，父权在家庭生

活中正在取得重要的作用，男子对外已处于支配地位。下面是十六个家庭的资料。

人，一是那卡波已婚的女儿；二是已婚的弟弟；三是（一）那卡波家：家庭成员

公尺，宽已婚的堂弟（叔父的儿子）；四是那卡波丈夫李夫乌的已婚弟弟。公共房屋长

格，设

年解体。各个家庭的组成：

个火炉。此外，那卡波的已婚次子扎娃和三子扎杜，那卡波的堂

弟李依，那卡波丈夫李夫乌弟弟李波等，分别住在岩依木邦、努扣和欧扣等班考。在生

产上已分四个家庭进行。大家庭于 那卡波，那卡波丈

那卡波弟弟李依，李依妻那

夫李夫乌，本寨人，来那卡波家从妻居；那卡波长女那娃，那娃丈夫扎波，南段人，来

那卡波家从妻居。那卡波次女那克嫁出；那卡波三女三妹，三妹丈夫扎努，南段人，来那

卡波家从妻居；那卡波四女那杜嫁出；那卡波长子牙杜，牙杜妻谢友，是汉族，娶进；

那卡波次子扎娃，扎娃妻小那波；那卡波三子扎杜，扎杜妻那透；那卡波四子李喀；那

卡波五子扎波底，扎波底妻那朱。那娃女儿那斯、阿妹、那卡底，儿子扎努；三妹女儿

那朱、那俄、那阿、那若、那斯波、那布底；牙杜长女那波，那波丈夫扎克，那波儿子

扎海；牙杜次女协妹，儿子扎朱、扎斯；扎娃儿子扎波、扎努，女儿那波；扎杜女儿那

腊、那波，儿子扎娃、李波、李斯，扎波底女儿李妹。

那

李夫

杜，李依儿子扎俄、鲁喀、牙布，女儿那提；扎俄妻那斯，扎俄女儿那波、那俄。

卡波堂弟扎若，扎若妻大妹，扎若女儿那克、那朱底、协妹，儿子扎透、扎斯。

乌长弟李波，李波妻那斯朱，李波女儿那波、小那卡波、那俄，李波儿子扎提、扎卡

波；那波丈夫阿列，那波女儿亿那，儿子扎克；小那卡波丈夫扎波，小那卡波儿子扎

努、扎发；李夫乌二弟李斯波，李斯波妻那楼，李斯波儿子扎腊、扎透、扎斯波、岩协。

（二）那斯家：成员 公尺，宽人。由那斯的五个女儿及其子女所组成。房长约

格，设

房

个火炉。全体家庭成员共同生产，女主人那斯负责管理粮

食，养猪、鸡，那斯丈夫扎俄保管金钱，当时已通过交换等渠道传进货币。大家庭在二

十世纪四十年代解体，公共房屋当时由那斯的四女那波继承，那波的另外四个姊妹另

屋。据说大家庭解体前，全家养 头水牛，但在分家前已卖掉。组成家庭的成员有：那

那斯长女那木，那木丈夫扎若，巴卡乃人，来那斯家从妻居；那

木长女那提，那提丈夫欧楼；

子

那斯次女那阿，那阿丈夫扎楼，孟美人，来那斯家从妻

居，那阿长女小那斯，次女那娃，那娃丈夫李斯，本寨人，来那斯家从妻居，那娃

李朱； 那斯三女那提，那提丈夫扎透，扎透是拉祜普，那提女儿那努、儿子扎阿；

那提、那波儿子扎斯、扎娃、扎木；

那斯四女那波，那波丈夫扎努，本寨人，来那斯家从妻居，那波女儿石妹、小那波、小

那斯五女那保，那保丈夫扎列，扎列是本寨人，

来那斯家从妻居，那保的女儿那波、那腊，儿子扎波。那斯的扎透、扎若、扎斯、扎海、

扎列等五个儿子都先后去南段结婚，第七子阿列则到本寨妻家结婚，五子扎朱斯未结婚。

（三）扎楼家：成员 人，是母系和父系并存的家庭。成员有：扎楼，扎楼妻那列

是娶来；扎楼长子岩卡外出结婚；次子牙娃外出结婚，但婚后又迁回；三子扎杜外出结

婚；长女那布斯、次女那俄都未婚；牙娃女儿那阿，那阿丈夫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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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朱底四子李斯外出结婚，后又将妻

尺，房内分

个。共同从事生产，共同饲养猪鸡，共同消费。家庭于

公尺，房

人，包括四代人。外出结婚的儿子又迁回母家，同已婚的姊

格，设

（四）那朱底家：成员

妹共住一幢房屋。房屋分 个火炉。那朱底的三子岩协、四子李斯住在岩依木

年分家，房屋由三子岩协继承，集邦。生产按底谷进行，但集体饲养水牛、黄牛。

长女那斯布，那斯布丈夫扎海，本寨人，来那朱底家从妻居，那斯布女

体养的水牛、黄牛分给那斯布、李斯、李朱、扎波和岩协等。成员有：那朱底，那朱底

丈夫扎朱底。

那朱底长子扎斯，扎斯妻水吉，扎斯长女儿那西朱，儿子扎俄、李波、牙米、扎波。

那朱底次子扎波外出结婚。

那透，那透丈夫李波，那透儿子岩西；扎斯次女二妹、三女那朱底；扎斯儿子扎楼、李

朱、李代。 那朱底三子岩协外出结婚，将妻那透带回母

亲家，岩协女儿那腊、那克，儿子李波、扎斯波。

那杜带回母家，李斯女儿亿协、那克。

那朱家：成员 人。那朱同已婚的女儿同住一幢房屋。房长

格，设 个火炉。全家集体从事生产，共同消费，集体饲养猪鸡。

前家庭散伙，公共房屋到

朱家从妻居。

米。

喀，亿喀丈夫老四，南段人，来那朱家从妻居。亿喀女儿那海、那朱、儿子扎楼、扎

那朱次女阿米，阿米丈夫扎努，本寨人，来那朱家从妻居；阿米女儿小那朱、那

克、儿子扎斯布、李开。

那朱那透儿子李斯。

那朱三女那透，那透丈夫扎杜，南段人，来那朱家从妻居；

那朱次子扎阿，扎阿妻那斯朱，娶进，扎阿儿子扎俄、扎波。

人，由那若的已婚女儿及其子女组成。房长

长子扎娃，到南段从妻居。

（六）那若家：成员

格，设火炉尺，内分

解体。成员有：那若，那若丈夫扎波，本寨人，来那若家从妻居。

俄丈夫岩卡，巴卡乃人，来那若家从妻居；那俄长女那波，那波丈夫扎波提，南段人，

若；那俄儿子扎卡布外出结婚。

来那若家从妻居；那俄次女那克，那克丈夫扎列，那克女儿亿那、小妹，儿子扎透、扎

那若次女那木，那木丈夫岩朱，岩朱本寨人，来那若

家从妻居。

那朱，儿子扎阿、扎波朱、扎楼。

那若三女那透，那透丈夫李斯布，南波底人，来那若家从妻居；那透女儿

那若四女那斯，那斯丈夫扎俄，南段人，来那若家

那斯次女那斯朱、儿子扎提、扎斯。

从妻居；那斯长女那楼，那楼丈夫扎发，巴卡乃人，来那若家从妻居；那楼儿子扎克；

那若五女那列，那列丈夫老四，南段人，来那若

家从妻居；那列女儿那朱、儿子李朱。

公尺，宽（七）扎阿家：成员

那若儿子岩协、岩喀在本寨从妻居。

人，由扎阿及已婚的儿女组成。房长

分 格，内设

产共同生活；扎阿三个已婚儿子等则按底谷生产。

个火炉。生产和生活分为两种形态：扎阿、那斯同两个已婚女儿集体生

年扎阿死，大家庭解体。成员

是：扎阿到妻那斯家结婚，婚后另建家庭。

来扎阿家从妻居；那朱女儿那俄，儿子扎努。

扎阿长女那朱，那朱丈夫李斯，本寨人，

扎阿次女那斯布，那斯布丈夫李波，那

斯布儿子扎克、扎波。

小扎阿；扎布底次女二妹，扎布底儿子扎杜、扎俄。

扎阿长子扎布底，扎布底妻那波，扎布底长女那提，那提丈夫

扎阿次子李波，李波妻那提；李

波女儿小那若，儿子小李斯。 扎阿三子扎喀波，扎喀波妻那木；扎喀波女儿小那斯。

公尺，宽 公

年

年才拆除。成员有：那朱，那朱丈夫扎亿，南段人，来那

那朱长女那斯，那斯丈夫岩协，本寨人，来那朱家从妻居；那斯长女亿

公尺，宽 公

年

那若长女那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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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斯长女那卡布，

扎若，那木女儿那腊，扎提儿子李斯、扎布。

公尺，宽约

格，设

（九）那斯家：成员

公尺，房内分 年长女那卡和次女那斯布

分出去。

成员是：那斯，那斯丈夫李斯底，南段人，来那斯家从妻居。

那卡布丈夫老四，那卡布儿子扎俄。

那斯三女亿那，亿那丈夫扎娃，亿那女儿那楼。

那斯次女那斯布，那斯布丈夫扎腊，那斯布女儿

那斯儿子扎克。那若。

（十）那斯布家：成员 人：那斯布，那斯布丈夫扎提，巴卡乃人，来那斯布家从

妻居；那斯布无女儿，有儿子李大，李大妻亿斯，自巴卡乃娶来。

成员（十一）扎俄家：

头、水牛

人。扎俄娶拉祜普的那腊为妻。扎俄儿子外出结婚，与女

头，由女儿那若继承。成员为：扎俄，扎俄妻儿共同生活。扎俄饲养黄牛

那腊。扎俄长子牙布、次子扎发、三子死去、四子李波和五子扎透分别外出结婚；女儿

那若，那若丈夫楼巴，那若儿子李斯、李夏、扎若。

（十二）那阿家：成员 人，由那阿已婚女儿和外出结婚又搬回来的儿子组成。按

底谷从事生产，那阿的一头水牛由长女那斯继承。成员是：那阿，那阿丈夫扎波，已

那阿长女那斯，那斯丈夫老大；那斯女 那阿那腊，儿子李斯、扎斯、岩三。死。

那

那阿次子李斯布外出结婚，婚后妻

次女那透，那透丈夫岩喀；那透女儿阿米、那多、那若，儿子李斯、李二、李波。

阿长子乃巴外出结婚，婚后全家五人又搬回母家。

死，带儿子扎海和女儿那娃搬回母家。

房分（十三）扎透家：成员 人，由扎透和已婚女儿儿子组成。 格 ， 设 火 炉

年大家个，扎透同已婚的第八、第九个女儿共同生活，其余各女儿按底谷生活。于

庭正式解体。

扎透长女那阿，那阿丈夫扎娃。成员是：扎透，扎透妻那若，娶进。 扎透次女

扎透三女阿杜，阿杜丈夫

扎透四女那腊，那腊丈夫扎木，那腊女儿那波（与前面

那波，那波丈夫扎波；那波女儿小那波，儿子比阿、扎若。

老大；阿杜女儿那娃、那朱。

那斯的弟弟李斯，李斯妻那娃；李斯儿子扎克、扎娃、扎透，女儿那透。

格，公尺，宽 公尺，分）那波家： 人，由那波已婚的儿女组成。房长（

年。成员有：那波，那波丈个火炉，按底谷从事生产、生活，公共房屋保持到设

斯朱、那若。

那波女儿那朱斯，那朱斯丈夫老大，那朱斯长女夫扎阿，本寨人，来那波家从妻居。

子扎提，那朱斯三女那楼，儿子扎克、扎努、扎楼、扎斯、李沙、扎阿。

那斯，那斯丈夫扎列，那斯儿子扎波，那朱斯次女那斯布，那斯布丈夫老三，那斯布儿

那波长子扎

楼，扎楼妻那克，扎楼长子岩斯，岩斯妻那腊，岩斯儿子扎若，女儿那斯布，扎楼次子

岩喀，岩喀外出结婚，妻死后将女儿那卡布、那海领回那波家，扎楼三子岩协，外出结

那波次子扎波外出结婚。

婚，扎楼四子扎波，扎波妻那卡底，扎楼五子俄沙、扎楼六子李朱、扎楼女儿那提、那

那波三子扎提，扎提妻那若，娶进，扎提长

女小那波，小那波丈夫李波，小那波女 那波（与母同名），扎提次女那木，那木丈夫

那波四子扎杜外出结婚，婚后迁回母

家，扎杜妻那代，扎杜长女那波，那波丈夫扎斯布，那波女儿那米，扎杜次女那透，那

透丈夫李波，扎杜儿子扎斯布、岩尼、扎代。

人，由那斯及三个已婚的女儿组成。房长约

个火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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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鲁六女那卡布。 保鲁儿子扎布底，扎布底妻那

的成员重名） 扎透五女那提嫁出。 扎透六女那斯朱嫁出。 扎透七女那楼，那楼丈

扎透八女那若，那若丈夫扎卡布；那若女 那克、那俄。 扎透九女那斯，夫李开。

扎透儿子老大、李布、扎斯、李四等那斯丈夫扎努；那斯女儿那海。 扎透十女亿协。

外出结婚。 扎透五子扎俄，扎俄妻那斯，扎俄女儿李妹、那斯朱，儿子牙保、岩斯。

（十四）那斯家：成员 人，由那斯的已婚子女所组成。房长 公尺，宽约 公

尺，房内 个火炉。生产、生活分两种形态，那斯和已婚的三个女儿保持集体格，设

形态，长子则过个体生活，分家后公共房屋由长女那俄继承。成员是：那斯，那斯丈夫

扎透，扎透来那斯家从妻居。 那斯长女那俄，那俄丈夫扎斯；那俄儿子扎海、扎阿。

那斯次女那楼，那楼丈夫李开；那楼儿子扎楼。 那斯四女那那斯三女那若嫁出。

波未婚。 那斯次子李斯、三那斯长子李夫，李夫妻那若，娶进；李夫女儿小那斯。

那朱四

那提

亿三女协妹。

子老三、四子岩斯、五子扎发、六子扎波和七子扎列未婚。

公尺，内分（十五）那朱家：成员 人，那朱无女儿，由已婚的儿子组成。房长

格。以底谷为生产、生活单位。

那朱长子老大、三子扎努外出

次子扎腊外出结婚后搬回母家，扎腊妻三妹，儿子扎楼、女儿那克。

成员是：那朱，那朱丈夫扎波，来那朱家从妻居。

结婚。

那朱五子扎透，扎透妻那斯，娶进，

那朱六子扎斯布，七子扎列未婚。

子老四，老四妻那卡布，娶进；老四儿子扎俄。

扎透儿子扎克、小扎楼。

人，那阿家由那阿哥哥的儿子保鲁为中心而组成。保鲁（十六）那阿家：成员

公尺，宽

次女那代丈夫扎若的姐姐那卡布；扎若的妹妹那斯亿和那娃；还有巴卡乃投奔来的扎朱

底。房长 格，设 个火炉。全家分成那列、那卡布、那斯公尺，内分

个生产、生活单位。但对外如对傣族土司交纳贡赋则亿、那娃、那斯、那提、扎斯等

保鲁长女那斯，那斯丈夫扎朱；那斯女儿那若，儿子扎俄。

作一家，在节日全体成员集体过。那阿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最后解体。成员是：那阿

长子保鲁，保鲁妻那列。

保鲁三女那楼，那保鲁次女那代，那代丈夫扎若；那代女儿那若，儿子扎楼、扎提。

保鲁五女那斯，那斯丈夫岩

楼丈夫扎斯；那楼女儿那波、那斯布、小那波，儿子李波、扎发、岩协、扎楼、扎娃。

保鲁四女那木，那木丈夫李波，那木女儿那透、那波。

协，那斯女儿那克，儿子扎努。

波；扎布底长女那提、次女那卡布、三女那斯、四女那克，长子扎斯、次子扎娃。那阿

扎朱斯长子扎透、次子扎斯。

次子扎杜，扎杜妻那斯。扎杜女儿那岩、三妹，儿子扎楼。那阿三子扎朱斯，扎朱斯妻

扎朱斯长女那卡布，那卡布丈夫扎克；那卡布长

扎朱斯次女那腊，那腊丈夫扎努；那腊

扎朱斯三女阿米，阿米丈夫扎海；阿米儿子扎卡布，

女亿那、次女那卡底，长子扎斯、次子扎努。

长女那克、次女那木，儿子老大。

女儿那斯朱。那

斯布丈夫李朱。那阿长女那卡布，那卡布丈夫李波。

阿四子扎俄，扎俄妻那斯。扎俄长子扎努、次子李斯，女儿那斯布，那

那卡布长女那俄，那俄丈夫扎布

斯；那俄长女那波、次女那布。

那斯亿长女那斯布，那斯布丈

那卡布次女那透，那透丈夫扎阿；那脱女儿那卡布。

那卡布三女那娃。那阿次女那斯亿，那斯亿丈夫岩协。

那斯夫扎楼；那斯布儿子扎波。 那斯亿次女那斯，那斯丈夫扎透；那斯儿子李朱。

那斯亿四女那娃，那娃丈夫扎腊。 那斯亿未婚儿子阿波、扎娃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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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澜沧县糯福区南波底寨拉祜族家庭形态

女那卡底，儿子扎朱底、李斯。

那娃

对夫妻是从妻居。

年 月调查

阿三女那娃，那娃的丈夫苏鲁巴； 那娃长女那代，那代丈夫扎波；那代长女那木、次

那娃次女那俄。

那娃三子扎那娃长子李斯，李斯妻

那娃三女那斯，那斯丈夫扎斯；那

那娃次子李波外出结婚。斯女儿那朱。

那娃四子扎阿。努，扎努妻那斯布；扎努长女那若、次女那朱底，儿子扎斯。

五子扎提，扎提妻三妹，扎提长子扎斯、次子扎波。

到

户家庭中，仍有

年，由于农业生产的集体化，原来落后的拉祜族家庭形态，过渡为新的个体

家庭，但还保留很多从妻居现象。例如，在

南波底寨最初是南段拉祜族扎娃等家的班考。从扎娃经扎木到扎杜共三代人，约在

四十年前发展成寨，由建寨人担任头人，归孟连傣族土司统治。南波底寨拉祜族家庭形

态与南段、巴卡乃、芒糯等寨一样，在傣族土司和国民党保甲制的统治下，还保存某些

母权制的残余。在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展，原始落后的家庭形态已适应新的

生产关系而发生巨大的变化。

月间南波底寨扎杜、扎卡布帕、李斯李朱帕、扎腊扎斯帕、扎下面是根据 年

朱底那卡布帕、李布那斯朱帕和扎保那厄帕等拉祜族老人提供的解放前南波底寨拉祜族

家庭形态的资料。

人，家庭成员基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那斯布的已婚（一）那斯布家：成员

格，内设

儿女和哥哥扎提及其子女；另一部分是那斯布丈夫岩协姐姐的已婚女儿及其子女。公共

房屋分 个火炉。土地由家长和各底谷商量统筹安排，全家每年集体耕种一

大块土地。由于刀耕火种，每二、三年轮种一次，而各底谷还有自砍的个体耕地，生产

期间往往住于叶布里。生产物已经过渡为直接由底谷保管，但回到公共房屋里仍共同消

费。由于他们是南段人，节日仍回南段，而在南波底巴扣盖的公共房屋实际上作为班考。

那斯布住于公共房屋负责饲养集体猪、鸡，各底谷不仅在叶布里饲养猪鸡，并且还各自

养牛，列如那斯布、那斯布的哥哥扎提，那斯布的女儿那列、那木、那卡底和儿子扎布

底、扎腊、李斯等都各自饲养一头牛。家庭成员组成：那斯布、那斯布丈夫岩协。那斯

布长女那波，那波丈夫扎杜，南段人，到那斯布家结婚。那波未婚女儿那俄、那木朱、

列丈夫

那努、那斯、那多，未婚儿子扎布底、扎俄、李开、李朱和扎克。那斯布次女那列，那

李波，本寨人，到那斯布家结婚。那列未婚女儿那斯、那朱、那卡布、那米、那

波和未婚儿子扎杜、扎娃和扎俄。那斯布三女那木，那木丈夫岩协，本寨人，到那斯布

家结婚。那木未婚儿子扎若、扎布斯、楼夏、扎波和未婚女儿那斯。那斯布四女那卡

底，丈夫已死。那斯布长子扎布底，扎布底妻那波，是拉祜普，娶进。扎布底未婚女儿

亿那、那木、那代，那娃和未婚儿子扎娃、扎努、扎斯布。那斯布次子扎腊，扎腊妻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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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已婚女儿及其子女组成。公共房屋长人，由那波的 公

（二）那波家：成员

屋分为

成。公共房屋较大，长 公尺，宽

个火炉。全家集体从事生产，共同消费，以夫妻为分食格，设

阿，巴卡乃人，娶进，扎腊儿子扎斯。那斯布三子李斯，李斯妻那木，南段人，娶进。李

斯未婚女儿那俄、那娃，那若和未婚儿子扎努。那斯布四子扎努，未婚。那斯布哥哥扎

提，扎提妻那斯，扎提未婚女儿那娃、阿斯，那斯朱和未婚儿子小扎努、老二和李波。

岩协姐姐女儿那木，那木丈夫阿列布，那波未婚女儿那斯、那米，那努和未婚儿子牙布

底（岩协姐姐另外两个女儿材料遗漏）。

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那斯布死，大家庭瓦解，公共房屋由那斯布次子扎腊继承。

人，由那波的

格，内设

个已婚女儿和哥哥扎帕及其子女所组成。房

个火炉。还有集体耕地皆地、帕欧普、卡结巴等三块，每二、三年

定期轮流进行刀耕火种，但生产上却以底谷为单位进行个体生产，农产品亦归底谷保

管，在消费上还保持谁有吃谁的传统。猪鸡饲养分为集体和个体两种形态，那波同其丈

夫李斯保养黄牛五头，那波次女养水牛二头，扎帕养水牛一头。

年大家庭解

家庭成员组成：那波、那波丈夫李斯布，到那波家结婚。那波长女沙妹，沙妹丈夫

扎尼，南段人，来那波家结婚。沙妹未婚女儿那透、那克、那列、那若和未婚儿子扎斯

未、扎若、扎提、扎列。那波次女小那波，小那波丈夫扎克，芒糯人，到那波家结婚。

那波未婚女儿那斯朱、那透、那朱、那列和未婚儿子扎努、牙杜。那波三女那俄，那俄

丈夫李波，本寨人，到那波家结婚。那俄未婚儿子李朱、岩斯。那波四女那斯，那斯丈

夫扎波，龙竹蓬人，到那波家结婚。那斯未婚女儿那俄、那卡、那娃、那透、那协和未

婚儿子扎努、扎若。那波五女那楼，那楼丈夫扎朱底，巴卡乃人，到那波家结婚。那楼

未婚女儿那克、那波、那阿、那透、那朱和未婚儿子扎提。那波六女那列，那列丈夫老

二，南波底人，到那波家结婚，那列女儿那卡底、那木、儿子扎斯。那波儿子老四、李

斯、扎木、扎楼、扎列等外出结婚。那波哥哥扎帕，扎帕妻那普，扎帕儿子扎俄、扎

斯、扎努、扎斯朱、小老四、扎布底、扎朱斯，女儿那提。那波死后，

体，公共房屋由那波次女小那波继承。

（三）阿米家：成员

个火炉。生产、生活分公尺，房内分为

人，由阿米的三个已婚女儿和阿米的妹妹那卡布及其子女组

格，设

成两种情况，阿米和她的三个女儿保持集体形式；阿米妹妹那卡布过个体生产和个体消

费。家庭成员组成：阿米，阿米丈夫牙布底，龙竹蓬人，到阿米家结婚。阿米长女那

朱，那朱丈夫老大，本寨人，到阿米家结婚。那朱儿子扎努、李斯。阿米次女那斯布，

那斯布丈夫扎透，巴卡乃人，到阿米家结婚；那斯布儿子卡布、扎斯布。阿米三女那斯

朱，那斯朱丈夫扎提，班角人，到阿米家结婚，那斯朱儿子扎卡保。阿米的长子扎波去

本寨妻家结婚。次子小扎提去南段寨结婚。三子扎斯去龙竹蓬结婚。四子扎楼和五子牙

布先后去巴卡乃结婚。阿米妹妹那卡布，那卡布丈夫老大，本寨人，到阿米家结婚。那

卡布的女儿李妹、那斯布、三妹、那列、那波，儿子李保、扎内、李朱、扎杜和扎俄

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阿米死，阿米丈夫离开，大家庭解体，阿米长女迁走；次女那斯

布迁往丈夫扎透出生地巴卡乃；三女那期朱迁往丈夫扎提出生地班角。公共房屋由阿米

的妹妹那卡布继承。

公尺，内分

（四）那波家：成员

尺，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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